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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知函  
景順實質資產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下稱「本基金」) 
 

 
重要：本函係重要文件，且需您立即注意。如您對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諮詢您的專業顧問。 
 
除本函另有定義外，本文用語之意義均與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下稱「SICAV」）公開說明書及附錄 A（下

合稱「公開說明書」）中之定義相同。 
 
有關本函所載資訊： 
 
SICAV 之董事（下稱「董事」）及管理公司（下稱「管理公司」）對本函所載資訊之正確性承擔責任。就董

事及管理公司所深知及確信（已採取一切合理注意以確保所述情況如實），本函所載資訊與本函發函日之事

實相符，並無遺漏任何事實以致可能影響該等資訊之詮釋。董事及管理公司願就此承擔責任。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或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2 
 
 

致股東： 
 

本函旨在通知本基金之股東，基於下述原因，本基金擬自 2026 年 7 月 14 日起進行有序清算，並以如下定義

之清算日為準。 

壹、擬議清算之背景及理由 

本基金之現行投資策略於 2021 年 4 月 8 日發行，但未能獲得市場動能。有鑑於此，董事考量短期內不預期能

募集新的申購，已決定對本基金進行清算。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之資產管理規模為 2,120 萬美元。 
 
依據 SICAV 公司章程（下稱「章程」）第 24 條，倘 SICAV 任一子基金之資產淨值總額已降至，或未達到由

董事所決定得使該子基金以具經濟效益方式運作之最低水準（該金額目前為 5,000 萬美元或其等值金額，如

公開說明書中所揭露），董事得決議對該子基金之相關股份類別之全部股份予以強制贖回。 
 
因此，依據章程及公開說明書所適用之相關規定，董事已決議清算本基金，並於 2026 年 7月 28 日（下稱

「清算日」）對本基金之全部股份進行強制贖回，係符合股東之最佳利益。 
 
自 2026 年 3 月 24日起，本基金已停止接受進一步申購，因已擬進行清算。然而，股東仍得於該日後，依據

公開說明書中揭露之相關規定，於 2026 年 7 月 24日前繼續辦理本基金之贖回或轉換，相關內容詳如下文第

貳節所述。 
 
為確保公平對待所有股東，自 2026 年 3月 24 日起，本基金已永久採用以買價計價，並將持續以此方式計價

至清算日。此作法係透過適用公開說明書第 6.2 節（計算資產與負債） 所述之淨值擺動定價機制予以實現，

該機制規定，得採用非以門檻為基礎之方式，以保護既有投資人免於任何不利之累積影響，亦即，即使每日

門檻並非每日均被超過，仍得於一段期間內適用擺動定價機制。因此，將採用非以門檻為基礎之擺動定價方

式，不論本基金之淨流出金額是否超過董事依公開說明書所載事先約定之門檻，本基金均將適用以買價計

價。將計價基礎調整為以買價計價，得確保於清算日前提前辦理贖回之任何股東，所取得之價格得適當反映

為因應該等贖回而出售資產所將產生之相關成本，並使其餘股東不致受影響。 
 
此外，投資經理人將自 2026 年 7 月 14 日起開始出售投資，以確保於清算日時，本基金之資產已完全轉為現

金。因此，本基金於清算日前，可能將不符合其投資政策。 
 
基於上述原因，自 2026年 7 月 14 日 起，將不再就本基金收取任何管理費用。 
 

貳、於清算前贖回股份或轉換股份之權利 

本基金清算作業之執行，無須經本基金股東常會表決同意。  
 
倘擬議清算不符合您的需求，您得選擇於中歐時間 2026 年 7 月 24日下午 1 時(含) 之前的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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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贖回您的股份，相關作業將依公開說明書之條款進行，且不收取任何贖回費用，或  
 
– 將本基金股份類別免費轉換至其他景順系列基金（惟仍須符合公開說明書所載之最低投資金額及資

格要求，且該特定基金須獲准於您所在之司法轄區內銷售）。轉換將依公開說明書之一般條款辦

理，但就任何該等轉換不收取轉換費用 *。於決定投資於 SICAV 其他子基金前，您務必先參閱公開

說明書並了解該等投資所涉及之風險。欲知進一步資訊，歡迎洽詢您所在地點代理人，或當地景順

辦事處。 
 

請注意，贖回將使您處分所擁有之相關本基金利益，並可能產生稅賦負擔。  
 
如您對此事件就您的個別稅務狀況之影響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您的專業顧問。 
 
同意進行清算之股東，於清算日毋須採取行動。相關細節請參閱下文第參節。本基金之清算將對所有未依上

述說明行使其贖回/轉換權利之股東具有拘束力。 
 

參、清算流程與款項支付 

於本基金清算時，本基金之股份將於清算日之估值時間，按每股資產淨值進行贖回（並考量投資實際變現價

格及清算投資組合所產生之交易成本），計算至小數點後第六（6）位。由於本基金於清算日將全部持有現

金，故計價基礎並無相關性，因買價/中間價及賣價將均相同。 
 
請注意，將每單位資產淨值計算至小數點後第六（6）位，與於依公開說明書及管理公司網站所揭露之本基金

日常計價時所採用之標準小數位數有異。此係為確保於清算日，計算結果構成對本基金資產真實市場價值之

最接近可能近似值，以使返還予股東之金額，於可行情況下，能反映股東依法所應享有之價值。 
 
贖回款項通常將於清算日後 十（10） 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股東，但前提在於基金已收到所有必要之書面付款指

示，且股東亦已提供所有必要之身分證明文件。 
 
由於市場流動性、公司行動、稅款退回或其他超出投資經理人控制範圍之因素，可能導致於清算日部分投資

或本基金應收款項未能以現金形式實現。此等項目得於清算日或清算日前自資產淨值中予以排除，並於可行

情況下，依股東於清算日就本基金之持股權重，按比例支付予股東。依管理公司之所知，於本通函之日，本

基金投資組合中並無任何非流動性資產。 
 
基金進行清算時，未能向受益人分配的款項將代應得人士於清算後盡速存入 Caisse de Consignation。凡未能

於三十（30）年內獲認領的款項將可依據盧森堡法例的規定予以沒收。 
 

 
* 儘管我們不會就您的轉換指示收取任何費用，惟您的銀行、銷售機構或財務顧問仍可能向您收取處理費、轉換費及/或
交易費用。就此如有任何疑問，建議您逕洽您的銀行、銷售機構或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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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費用與稅務影響 

因出售投資組合所產生之交易成本將由本基金負擔。與清算相關之任何額外成本（例如法律服務、監管及行

政成本）則將由管理公司承擔，並應注意，本基金之經常性費用已設有一項具裁量權之上限，該上限將持續

適用至清算日止。 
 
此外，截至本函之日，本基金並無任何尚未攤銷之初期費用。 
 
管理公司不負責個別客戶之稅務考量。如您就擬議清算之稅務影響有任何疑問，煩請諮詢當地之財務或稅務

顧問。 

貳、文件取得及額外資訊 

您需要額外資訊？ 

公開說明書、其附錄 A 及附錄 B、章程及更新後之重要資訊文件將得於 SICAV 之註冊辦公室免費索取。自生

效日起亦得於 SICAV 管理公司(Invesco Management S.A.)之網站：http://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取
得該等文件。 

您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您想針對自身所在司法轄區獲准銷售的景順系列基金索取其他產品資訊？請聯

繫您當地的景順辦事處。 

敬請聯繫 

- 台灣：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 0800 045 066) 

 

本信函有多種語言版本。請聯繫您所在地的景順辦事處以取得更多資訊。 

感謝您抽出寶貴時間閱讀本信函。 

誠摯地， 

 

承董事會命 

經 Invesco Management S.A.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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